
正确理解和把握人事争议仲裁的几 

文 陈 蔚 

人事争议仲裁工作作为一项新兴的事 

业，正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在工作中有 

大量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 

下面结合我对人事争议仲裁工作的思考、 

理解和仲裁中心的工作实际，谈谈如何理 

解把握人事争议仲裁工作。 

一

、 关于受案范围问题 

现在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衔接的受案 

范围是因辞职、辞退及履行聘用合同发生 

的争议。在实际操作巾仲裁委与部分法院 

对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的理解不相 

同，仲裁委内部的理解也不相同 有的将 

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理解为只包括因 

辞聘、解聘等解除人事关系发生的争议， 

而不包括因工资福利、岗位条件等发生的 

争议。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不符合国家推 

行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的精神的，这样会 

导致大量的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得 

不到解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救 

济，不利于事业单位人员鹏用制改革的顺 

利推进 因此，明确仲裁委对因履行聘用 

合同发生的争议的受案范围十分必要 为 

此，一方面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整理出 

了因履行聘用合同可能发生的争议共。r大 

类64种，即困聘用合同期限可能发生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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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有3：仲，因聘用岗位及职责要 

求可能发生的争议有3种，因岗 

位~P_．f-lt可能发生的争议有2种， 

冈岗位工作条件可能发生的争 

议有4种，因工资福利 与社会保 

险待遇可能发乍的争议有6种， 

因聘用合同的变更可能发生的 

争议有5种，因聘用合同的解除 

可能发牛的争议有27种，因聘 

用合同的终止可能发生的争议 

有6种，因聘用合同的续签可能 

发生的争议有2种，因违反鹏用 

合同的责任可能发生的争议有 

6种。 

现在我们正在对整理出来 

的十大类64种人事争议进行研 

究，分析哪些应该属_f人事争 

议仲裁的受案范围，哪些不应 

该属于人事争议仲裁的受案范 

围。然后就此问题向政策制定 

部门提出立法建泌，以便相关部门对仲裁 

解决的因履行聘用合同发生的争议的范围 

予以明确 我ff]jT,积极与法院沟通联系， 

对因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争议的受案范 

闱问题进行探讨，在这些问题上取得了共 

识，以有利于仲裁与司法的衔接。 

二、关于当事人举证和仲裁庭 

主动调查取证问题 

1
、 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 

在实践中往往存_在当事人对自己的=}= 

张提供不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的情形，那 

幺在这种情形下，仲裁委该如何做出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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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 

决，就涉及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目前，人 

事争议仲裁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还存在着 

不完善的地方。从 《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 

定》的规定来看，当事人应当对自己的主 

张提供证据，即规定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 

原则，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而 

征实践中，职工个人相对干单位来说处于 

弱势地位，职工个人多以申请人的身份出 

现，在有些案件中要个人提供证据证明单 

位的行为不成立是不公平的，有时甚至是 

可能的，比如单位扣发、减少职工个人 

工资收入的行为。针对此类情况，“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六条规定了 “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 

用人单位作出开除 除名，辞退、解除劳 

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 

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 

位负举证责任。”虽然这是针对劳动争议 

案件规定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但人事争 

议仲裁可以借鉴这种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在办案实践中，我们合理运用举证责任倒 

置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保证了案件得到 

及时、公平、公正的处理。 

2、当事人举证与仲裁庭主动调查取 

证 问题 

人事争议处理暂行规定 规定当事 

人应当对自己的=E张提供证据。仲裁庭认 

为有必要。可以主动收集证据。由于人事 

争议仲裁没有自己的证据规则，对当事人 

举证与仲裁庭调查取证的界限没有明确规 

定，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正确把握二者 

的关系，十分必要。 

经过深入的思考、论证，我ffJ认为虽 

然人事争议仲裁是在当事人平等基础上进 

行的，但我们也应看到当今社会现实中存 

在强势与弱势群体分化的现象，在这种情 

况下，仲裁庭如果保持绝对的中立和平 

等，在客观结果上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平 

等。因此我们要体现出基干合理立法目的 

和现代司法价值趋向的“差别对待”，真正 

做到平等保护。在人事争议仲裁制度还不 

完善的情况下，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规范和弱化仲裁庭的调查取证职能，是人 

事争议仲裁发展的趋势，但近期内还不能 

实行严格的谁主张谁举证，针对当事人举 

证能力弱的特点，仲裁庭一方面要加强对 

当事人的举证指导，一方面应适时、适度 

地主动地调查取证。 

在对当事人进行举证指导问题上，我 

们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就举证范围、举 

证顺序、举证形式，举伪证和举不出证据 

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进行指导，使当事人的 

举证能力尽可能地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对 

当事人进行举证指导一般放在庭前证据交 

换环节，这样就有利于避免开庭后当事人 

再要求提交新证据而导致二次开庭，延缓 

办案进程。 

为保证仲裁庭的中立性，我们经过研 

究把仲裁庭主动调查取证主要限于以下几 

种情形，一是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 

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二 

是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 

据，如一些档案资料、机要资料，以及专 

业技术性强需要进行科学鉴定的资料；三 

是当事人提供的互相矛盾、需要核实的证 

据。四是当事人及代理人举证能力差，虽 

经指导仍不知道哪些是能够证明自己主张 

的关键证据，以及如何收集这些证据的情 

况；五是仲裁庭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 

它证据，例如仲裁庭依职权做出某些裁 

定、决定而需要的证据。 

三、提高仲裁效率 

由于人事争议仲裁工作还处于起步、 

发展阶段，相应的制度不健全，,-h、案程序 

不规范，人员素质整体不高，导致部分案 

件久拖不决、超审限结案，这是仲裁工作 

中亟待解决的一大突出问题。针对仲裁效 

率不高的情况，我们采取了两种办法： 

1
、 案件管理责任制度 

在案件立案后即确定中心一名专职仲 

裁员参加合议庭任仲裁员 (现由中心专职 

仲裁员任首席仲裁员)，作为案件的责任 

人，由责任人对案件的进程、质量负主要 

责任。责任人应认真审查案件材料，研究 

案件性质、事实、证据及法律、政策的适 

用，组织庭前证据交换及庭前调解，指导 

当事人举证，拟定庭审预案，及时与仲裁 

庭成员沟通案件情况，及时督促案件进入 

下一程序，在中心的每周案件例会上汇报 

案件进展及处理情况，督促落实中心有关 

案件讨论决定的事项，按时结案。使每个 

案件都有中心工作人员专人负责，案件的 

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组织、督促。我们还专 

门研究了案件每一环节所需的最长时限即 

尽可能短的合理时限，规定一般情况下应 

在合理时限内完成程序，无特殊情况不得 

超过该期限，如超过最长时限，要求责任 

人在中心案件例会上做出解释。 

2、庭前证据交换 

中心开展庭前证据交换的具体做法 

是，在}J立申请人的答辩期满后，由仲裁庭 

确定一个时间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证据交 

换。证据交换由仲裁员一人或者二人主 

持，由书记员将证据交换的过程记录在 

卷。在证据交换开始前应当征求当事人是 

否要求主持人及书记员回避，并告知当事 

人关于证据交换结果的法律效力和当事人 

在证据交换时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证据的 

法律后果问题。证据交换原则上应当围绕 

双方在申请、答辩过程中所主张的事实以 

及所列举的证据进行。当然对那些事实清 

楚、法律关系清楚、证据较少且双方没有 

争议的案件可不进行庭前证据交换。 

通过落实上述两种措施，中心现在基 

本上杜绝了案件超期的现象，案件质量也 

明显提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饲 

(本文作者为中央国家机关所属事业 

单位人事争议仲裁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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